
 
FBTF 文件第 21 號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食物業工作小組  
 

有關加設適用於在食肆或工廠食堂的座位間進行臨時或  
暫時火鍋或食物加熱的附加持牌條件的進展  

 
進度報告  

  為回應業界的意見及關注事宜，當局已向香港飲食業

聯合總會提交載於附錄 I 的書面回應。   

2 .   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四日，當局亦與業界就臨時火鍋

的 擬 議 附 加 持 牌 條 件 的 關 注 事 宜 進 行 討 論 。 會 議 記 錄 載 於   
附錄 II，以供參考。  

3 .   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四日的會議後，張宇人議員要求

當局在二零零九年冬季才推行火鍋附加持牌條件，以期在現

時經濟不景情況下盡量減少有關條件對業界的影響。當局同

意擬議的時間表，而在實際推行前會以建議形式告知業界有

關附加條件。  

4 .   由於附加持牌條件未必能惠及樓面總面積少於 230 平

方米的小部分食肆及工廠食堂，當局會為該些食肆／工廠食

堂 舉 行 業 界 簡 報 會 。 簡 報 會 訂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舉行。  

 

 

消防處  
二零零九年一月  

   



火鍋／臨時食物加熱爐具管制措施飲食業意見 

 

香港飲食業聯合總會就食物環境衞生署及消防處，擬定火鍋／臨時食物加熱爐

具管制措施，有以下的意見： 

 

關於輕便型爐具特定燃料： 

問：如向消防處申請使用巿場上新出種類的燃料，所需時間若干？處方會否為

處理有關申請給予服務時間的承諾？ 

 

消防處回應：消防處處理有關申請時，須提交足夠樣本給政府化驗所檢驗，以

確定有關燃料是否危險品，及燃燒時會否釋出有害物質或有毒氣體。另外，消

防處亦須要確定有關燃料燃燒時會否引起火警危機。粗略估計，整個過程需時

大約一個月，而暫時消防處未有打算給予有關申請訂立服務時間的承諾。儘管

如此，如提交樣本時所附帶的資料如「(化學品)物料安全資料表」充足，審批

時間可望縮短。 

 

關於設置自動花灑系統： 

問：對於規定只有設自動花灑系統的食肆／工廠食堂，才可在座位間設置使用

卡式石油氣瓶的輕便型爐具，業界表示有保留。 

 

業界不明白，既然機電工程署已經檢定卡式石油氣爐可以安全使用，一般巿民

也可以隨便購買，為何餐館卻要限制使用？這是雙重標準，對飲食業並不公道。

 

消防處回應：一般家居通常使用一具或至多兩具卡式石油氣爐具，火警危機相

對較小。但是在餐館裏面，人流多，環境較一般家居複雜，卡式石油氣瓶的存

量亦較高，即使個別爐具的危機不大，但假如同時在座位間使用多具爐具，會

因餐館的環境而使危機以幾何級數加大，加上顧客對餐館環境不及其家居熟

悉，發生意外時，大大增加對顧客的傷害，因此必須加以限制使用。 

 

問：業界希望當局在實施有關措施前，先提供足夠數據，說明卡式石油氣爐的

危險情況，例如過往五年每年於餐館因卡式石油氣爐引起的意外數字？每年平

均數字若干？ 

 

消防處回應：在2004至2007年間，總共有11宗涉及石油氣爐的火警於食肆內發

生，受傷人數達9人之多。而其中於2004年9月24日發生於上環一間酒樓的一宗

涉及在座位間使用卡式石油氣爐的火警，更引致5人受傷。由此可見涉及石油

氣爐意外事故之嚴重性。 

 

附 件  I



 

問：業界強調，由於許多位於舊式大廈的小型餐館，受限於大廈的舊式設計，

加設自動花灑系統並不容易；雖然可改用電爐或特定燃料的輕便型爐具，但限

制較多，電爐要顧及電線問題，而在電爐鍋加熱的食物又較容易「粘底」，而

特定燃料輕便型爐具的火力較小，對於羊腩煲等需要較大火力加熱的菜餚並不

適用，為餐館帶來諸多不便。 

 

因此，業界希望當局放寬有關措施，給予舊式大廈小型餐館豁免，即使沒有設

置自動花灑系統，也可繼續使用卡式石油氣爐加熱食物，但可以加入附加條

件，例如增加滅火筒數量，或規定在某面積內不可放置多過指定數目的卡式石

油氣爐等。 

 

消防處回應：就火鍋／臨時食物加熱爐具管制措施而言，是在經營者不需重新

申請牌照的前提下，只須符合附加持牌條件，便可進行有關活動。其實，經營

者可根據現時的發牌程序，向食物環境衛生署申請在食肆／工廠食堂進行火鍋

活動。在收到轉介後，消防處會派員進行實地視察及風險評估。若認為該食肆

／工廠食堂的地點適合進行火鍋活動，會向申請人發出新的消防安全規定。該

規定容許在沒有裝設自動花灑系統的食肆／工廠食堂使用卡式石油氣爐。 

 

希望業界能了解此等「附加持牌條件」其實是在沒有消防人員進行過任何風險

評估的情況下，放寬使用不同類型的爐具。當中可能涉及火警危機的增加，尤

其是石油氣的潛在爆炸危險。因此，使用卡式石油氣爐加熱食物，必須設置自

動花灑系統。再者，舊式大厦的消防設備不及新式樓宇，發生火警時，無論是

食肆的顧客或樓上的住客均會面對更大的危險。因此，給予舊式大廈小型餐館

一般性的豁免並不適宜。 

 

問：另外，業界又擔心，有關措施存在灰色地帶，酒樓經常以屏風間房，如果

一個以屏風間隔而成的細小空間裏，碰巧天花並沒有灑水系統的灑嘴，顧客以

卡式石油氣爐加熱食物，給巡查人員發現，酒樓會否慘遭無辜檢控？業界希望

當局就此點加以澄清。 

 

消防處回應：一般而言，以屏風間房須以不影響花灑系統的有效運作為原則。

此外，若屏風頂部至花灑頭的距離超過0.5米，一般不會被視作影響花灑系統的

有效運作。再者，一套合格的自動花灑系統，其花灑噴嘴的間隔應介乎2至4米

之間，故裝置了自動花灑系統的酒樓，以屏風間隔時，應不難找到合適的花灑

噴嘴保護顧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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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不可平排使用兩個卡式石油氣爐： 

問：業界要求當局澄清「平排」的意思，可否具體說明兩個卡式石油氣爐相隔

不可少於若干距離？或改以「切勿邊貼邊平排」是否更為適合？業界解釋，有

時顧客想同時放置兩個不同燙料的火鍋，故難免一張餐枱放置兩個卡式石油氣

爐，希望當局就有關措施提供彈性安排，方便營商。 

 

機電工程署回應："切勿平排使用兩個卡式石油氣爐"是一個提供給使用者的安

全建議。 在正常溫度下，祇用一次的石油氣瓶內石油氣的壓力約為300千帕斯

卡。但如祇用一次的石油氣瓶在接近熱源，瓶內石油氣的壓力會大幅增加。所

增加壓力會導致爆裂及釋放全部氣體。因此從安全考慮，建議切勿平排使用兩

個卡式石油氣爐。相隔若干距離要視乎實際情況而定。一張餐枱應否放置一個

或以上的卡式石油氣爐並不是主要的考慮因素。  

 

關於儲存卡式石油氣瓶： 

問：業界要求當局澄清附錄II第6點及第7點，為何處所內使用的所有石油氣瓶

及其他瓶裝石油氣（包括空瓶）的總容水量不得超過130升，而以貯存室貯存卡

式石油氣瓶，所儲存氣瓶（包括空瓶）的總容水量不應超逾28升？為何兩者對

總容水量的要求有如此的差別？ 

 

另外，是否必須建造貯存室來貯存卡式石油氣瓶，如不以貯存室貯存卡式石油

氣瓶，有沒有問題？  

 

機電工程署回應：處所內如有石油氣瓶及其他瓶裝石油氣（包括祇用一次的石

油氣瓶）的總容水量超逾130升，則其須按照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例第30條的

定規，在進行建造及使用前先向氣體安全監督申請批准。關於祇用一次的卡式

石油氣瓶儲存方面，是基予於消防安全理由，建議所儲存氣瓶的總容水量就不

應超逾28升。 

 

在"機電工程處發出的工作守則：氣體應用指南之六：商業樓宇內作供應飲食用

途之石油氣裝置規定"要求，當祇用一次的卡式石油氣瓶不在使用時，須儲存於

乾燥通風的倉庫內。這守則列出最低的安全標準,供經營食肆人士自行遵守。 

 

關於通風： 

問：就「座位間須時刻保持足夠通風，有足夠新鮮空氣流通。並須把室內燃燒

氣體燃料所產生的廢氣，有效地排到室外」，以及「在座位間進行臨時或暫時

火鍋／食物加熱活動時，不得積聚水氣、蒸氣或油煙」，業界希望當局澄清，

是否做到現行食肆／工廠食堂的牌照條件，便可以達到上述文字的通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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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據業界所知，現行一般牌照條件只須於廳面加入鮮風，至於「有效地排

到室外」，屬於抽風性質，並非一般牌照所需的符合條件；尤其是「不得積聚

水氣、蒸氣或油煙」，業界更認為內容籠統，無所適從，擔心會否要求過高，

每張餐枱也要設置抽風系統，但如為了臨時火鍋或加熱措施而要投放資源，增

設這方面的措施，未免過於浪費。 

 

業界認為，有關條文過於死板及苛刻，當局有必要澄清，並具體說明所需增設

的通風措施。 

 

食環署回應：根據現行法例和持牌條件的規定，除非食肆/工廠食堂的通風全部

或部分來自天然通風，否則，有關處所須設置通風系統，並在處所向公眾開放

的全部時間或在營業時間內經常保持通風系統開動。 

 

按現行的發牌條件，專營火鍋的食肆須為座位間所有爐具，設置配有抽氣扇的

平均分布氣槽，而抽氣扇的排氣量為每小時能更換室內空氣至少15次，另韓式

燒烤食肆則須每小時更換室內空氣至少20次。就擬議的附加持牌條件只適用於

食肆/工廠食堂在座位間作臨時或暫時火鍋／食物加熱活動，如處所現有的通風

系統已能夠為有關活動提供良好的通風效能，基本上店鋪無需在座位間加設抽

氣裝置，但如有水氣、蒸氣或油煙積聚，店鋪則有需要在通風方面作出改善。

 

問：另外，有業界提出，有時熟客在食肆打烊或午時後，即使熄了冷氣及通風

系統，也會繼續逗留，期間顧客要求臨時加熱食物，又給巡查人員發現，會否

因而被檢控？ 

 

消防處回應：對於上述情況，監管當局主要的關注是店舖內顧客和員工的安

全，而並非對違例者的檢控。假若在一間細小的店舖內，所有窗戶被關上而通

風系統又沒有開啟，使用石油氣爐具可能消耗大量室內的氧氣，對室內人士構

成危險。此外，在燃料未充分燃燒的情況下，有可能產生及積聚致命的物質如

一氧化碳汽體。  

 

關於員工訓練： 

問：對於規定只可由已受訓的食肆／工廠食堂員工燃點燃料和更換燃料容器／

只用一次卡式石油氣瓶，業界希望當局可以提供清楚的指引，列明受訓的內容

和範圍，怎樣才可以界定為完成訓練？ 

 

消防處回應：有關規定主要是要求經營者讓員工知悉有關處理爐具的安全守則

及措施，並確保員工操作爐具時予以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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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業界建議當局製作精簡易明的教育光碟，以漫畫等具體示範，送贈給各食

肆／工廠食堂教育員工。 

 

勞工處回應：勞工處會視乎實際需要，不時製作有關職業安全及健康的刊物，

供各行業參考，以提升本港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水平。就飲食業而言，我們已出

版的安全刊物包括：「飲食業安全及健康簡介」、「飲食業意外個案簡析系列

-中式食肆」、「飲食業意外個案簡析系列-餐館」、「飲食業意外個案簡析系

列-快餐店」，以及「飲食業的職業健康」等。此外，我們印製了與員工訓練有

關的「資料、指導及訓練五步曲」，而職業安全及健康局亦出版了「飲食業工

作安全貼士」，飲食業人士可參考上述刊物列出的安全守則及措施，並因應其

使用的爐具的情况，制訂安全指引及向員工講解，使其知所遵從。 (本處出版

的職安健刊物可於勞工處職業安全健康部各分區辦事處免費索取或於勞工處

的網頁下載) 

 

關於員工的責任： 

問：業界發現，部分附加發牌條件其實涉及員工的責任，包括： 

爐具須已安全平穩放在餐桌／櫃枱上，而燃料容器／只用一次卡式石油氣瓶已

妥為安裝，才可燃點燃料。 

必須先弄熄爐具，才可取出爐內的燃料容器，予以更換、再裝滿或棄置。須待

爐具妥為冷卻後才可更換燃料容器。 

更換出來的燃料容器必須放入不可燃容器內，待徹底冷卻後才可棄置。棄置前

須把燃料罐妥為密封，以免剩餘的燃料泄漏。 

不得拿著已燃點的爐具在座位間走動。 

 

業界認為，食肆／工廠食堂同意需要教育員工，做好上述措施，但員工個人的

行為及工作態度，並不容易控制，這樣將員工問題與發牌條件直接掛鉤，未免

過於嚴苛。 

 

按食環署懲罰機制，只要六個月內發出三封警告信，就有權取消有關食肆的牌

照，故只要有員工別有用心，在巡查人員巡查時故意觸犯，便可對食肆構成很

大的威脅。 

 

業界認為，既然現有法例已有規管食肆必須執行有關措施，當局沒有需要將有

關責任列為發牌條件，加重業界的經營風險。 

 

消防處回應：就火鍋／臨時食物加熱爐具管制措施而言，是在經營者不需重新

申請牌照的前提下，只須符合附加發牌條件，便可進行有關活動。至於進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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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活動與否，是經營者的選擇。業界必須了解此等放寬措施其實涉及火警危機

的增加，而當初牌照申請時制訂的消防安全規定並沒有考慮到這些火警危機而

要求相應的消防設備及裝置。為確保切實執行有關安全措施，必須與發牌條件

直接掛鈎。經營者有絕對責任確保員工做好上述措施，並為員工的行為負責，

而不是單純員工的責任問題。 

 

其實僱主的責任包括對其僱員的監督，以確保在處所工作的人的健康及工作安

全，而並不單純是僱員方面的責任。 

 

關於諮詢及執行時間： 

問：業界要求當局澄清，有關附加發牌條件是否只適用於新牌照？如否，會否

給予舊牌合理的寬限期？業界強調，由於臨時火鍋及加熱附加的發牌條件，牽

連甚廣，而且影響深遠，當局必須先廣泛諮詢業界及有足夠的諮詢時間。 

 

業界亦要求，在執行臨時火鍋及加熱附加的發牌條件前，需要給予業界較長的

寬限期，讓業界有足夠的時間可以適應和改動相關設備。 

 

食環署回應：擬議的附加發牌條件適用於所有新申請或已領有普通食肆 / 工廠

食堂牌照的處所。食肆經營者可按其供應的菜式，處所的設計及客觀條件來决

定是否在座位間作臨時火鍋／食物加熱活動，並選擇合適的爐具及燃料作有關

活動之用。當局亦會適當地諮詢業界，並會就附加發牌條件的推行日期與業界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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